2.5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奖励制度

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奖励制度

一、总则

本中心重视调动实验人员的积极性，鼓励实验人员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参与科研创新活动积极进取，努力奉献。除对工作不努力、质量低下者给予批评、处罚外，对取得相关成果的人员实施奖励。

二、教学绩效考核奖励

1、中心定期对下属各实验室的实验教学课程进行评估。

2、评估分为中心实地检查和学生问卷调查两部分。
3、评估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四个层次。

4、对评估结果为优秀的课程，颁发“南开大学文学实验技术中心优秀实验课程”证书，在学院工作总结中予以表彰，同时向学校推荐参加评选优秀课程。
三、科研创新奖励

1、中心鼓励实验人员参与国内外各级各类科研创新活动，并视情况为参赛人员提供一定的设备、资金和人力资源帮助。

2、对在创新活动中获奖人员予以奖励。
3、根据获奖级别，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，如颁发“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创新奖励”证书，在学院工作总结时给予表彰等。
4、对创造了一定经济效益人员，除精神鼓励外，还视情况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3月1日

